附件
2023年回流未央区参加普通高中学考报名、高考报名资格审查考生健康承诺书
本人已知晓省、市、区各级政府防疫主管部门及报考机构关于考生健康要求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管理规定，自愿遵守，并做如下承诺：
1.本人报名前10天内无境外或7天内无高、中风险地区的旅行史、居住史、途径史。
2.本人报名前7天内未密切接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3.本人不属于疫情防控要求强制隔离期、医学观察期或自我隔离期内的人群。

4．本人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
5.本人自7天前，每日进行了体温测量、自我健康状况监测，截至报名资审当天体温正常、健康状况良好。

6.本人报名资审时提供的“健康码”“行程码”绿码及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均真实有效。
本人保证以上声明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知悉将承担瞒报的法律后果及责任。
姓    名：               学籍或毕业学校：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学生签名：               日    期：
注：所有参加报名审核的考生，在进入指定学校完成审核报名时须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接受工作人员查验、测温正常后，进入报名学校时都需上交本表，每位考生一张。
